附件
2014年广东专利奖申报指南
为鼓励发明创造，推动自主知识产权的运用和保护，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由省人民政府制定的《广东省专利奖励办法》于今年10月1日正式实施。为贯彻落实《广东省专利奖励办法》，做好首届省政府广东专利奖评选工作，特制定本指南。

1、 广东专利奖奖项设置
广东专利奖设广东专利金奖、广东专利优秀奖和广东发明人奖。广东专利金奖、广东专利优秀奖，从中国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项目中评选产生。广东发明人奖从中国专利发明人或设计人中评选产生。

广东专利奖授奖实行限额制，广东专利金奖数量原则上不超过15项，广东专利优秀奖数量原则上不超过55项，金奖、优秀奖获奖项目中发明专利项目不少于70%；广东发明人奖数量原则上不超过10人。

二、申报条件
（一）广东专利金奖、优秀奖申报条件。
1.申报单位为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专利权人或者专利实施单位；

专利权人可以单独申报，也可以联合实施单位共同申报，专利权人放弃申报且同意实施单位申报的，实施单位可以单独申报。专利权人与实施单位联合申报的，专利权人列为第一申报人。实施单位单独申报的，要出具专利权人同意的书面声明。

2.申报专利在开展评选活动通知发文日前一个月，已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不含国防专利和保密专利）；

3.该专利权有效且不存在专利权属纠纷、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纠纷，专利权也未处于无效宣告请求程序中； 

4.针对该专利有相对完善的保护措施；

5.该专利技术及其产品符合国家和省的产业及环保政策；

6.该专利未获得过中国专利奖或者广东专利奖。

（二）广东发明人申报条件。
1.申报人为本省行政区域内常住的中国专利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2.拥护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

3.申报人从事技术创新工作。仅从事组织管理和辅助服务的人员，不得作为广东发明人奖的候选人。

4.申报人具有较强创新意识和较高的发明创造能力，并且为获得授权专利的第一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5.专利已实施或运用，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或者生态效益，对促进相关领域技术进步具有实质性贡献。

6.不存在专利权属纠纷或者发明人资格纠纷。

    三、申报材料
    （一） 广东专利金奖、优秀奖申报材料。
1.《广东专利奖申报书（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项目）》或《广东专利奖申报书（外观专利项目）》；

2.专利证书扫描件；

3.专利公告的说明书扫描件，即授权公告时的扉页、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及其附图，或外观设计图；

4.专利登记薄副本，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还需提供新颖性检索报告；

5.实施单位单独申报时，要提供专利权人放弃申报的书面声明及对该专利享有合法实施权的文件，如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及备案证明等；

6.专利权人或实施单位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可以共同申报，或通过协商由部分单位申报，放弃申报的单位要提供放弃申报的声明；

7.经济效益证明，要加盖出具单位的财务专用章，重点说明新增销售额、新增利税、出口额等经济指标；

8.社会效益说明要加盖出具单位的公章，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9.特殊产品的市场准入证明; 特殊产品是指直接关系到人体健康、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项目，如动物实验、食品、药品、基因工程技术和产品等；市场准入证明是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取得有关许可证，在未获得主管行政部门批准之前，不得申报广东专利奖。

10.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样品或实物照片；

11.申报单位为企业的，要提供营业执照扫描件；申报单位为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等事业单位的，要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扫描件；

12.申报人认为需要的其他材料，如获得资助、获奖、商誉情况等。

（二）广东发明人申报材料。
1.《广东专利奖申报书（广东发明人）》；

2.专利证书扫描件及专利登记薄副本；

3.申报人从事技术创新工作的履历及继续从事技术创新工作的证明，需加盖单位公章；
4.经济效益证明，要加盖出具单位的财务专用章，重点说明销售额、利税、出口额等经济指标；

5.社会效益说明要加盖出具单位的公章，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6.申报人认为需要的其他材料，如获得课题资助、获奖情况等。

四、申报与推荐
（一）广东专利金奖、优秀奖申报推荐程序。
广东专利金奖、优秀奖，采取推荐与自荐相结合的方式，申报、推荐或自荐均在“广东专利奖申报与评审系统”（以下简称评奖系统）上完成。

我省的国家级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可以自荐1项参评项目；其余单位均以推荐方式申报。
1.申报。从省人民政府网上办事大厅省知识产权局业务办理窗口或省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网上办事大厅进入评奖系统（http://210.21.11.37:8088/），选择“申报单位”入口凭账号密码登陆；首次登陆者，需注册账号密码。登陆后，按系统提示完成申报书填写及附件上传，选择推荐单位（院士）或者自荐单位。操作完成后，登陆省人民政府网上办事大厅“省级专项资金管理平台”（以下简称财政平台），按系统提示填报并上传相关资料。两个系统的申报材料均按要求提交者，为有效申报。

申报时间为2014年10月30日-2014年11月17日，逾期专利评奖系统“申报单位”身份功能关闭，不接受申报。

2.推荐或自荐。推荐单位、院士或自荐单位从“推荐单位/院士”或“自荐单位”入口凭广东专利奖评审办公室提供的账号及密码登陆专利奖系统，完成初审，并根据推荐或自荐名额择优推荐/自荐专利项目。

专利评奖系统推荐及自荐截止时间为2014年11月18日，逾期专利评奖系统“推荐/自荐单位”身份功能关闭，不接受推荐及自荐。

3.报送推荐或自荐函。形式审查合格的项目，由推荐单位、院士或自荐单位向广东专利奖评审办公室报送推荐函或自荐函，附推荐/自荐项目清单及各项目推荐/自荐理由。

推荐函或自荐函报送截止时间为2014年11月19日。

（二）广东发明人申报推荐程序。

申报广东发明人奖，采取推荐与自荐相结合的方式。
申报人从事技术创新工作5年以上且仍继续从事技术创新工作，作为第一发明人的有效发明专利10件以上的，可以自荐，其他均采取推荐方式。
1.申报。申报人在“广东专利奖申报指南中”下载《广东专利奖申报书（广东发明人）》，按要求完整填写，以A4纸单面打印，连同指南所要求的其他申报材料一起装订成册，一式7份提交至推荐单位或院士。在完成书面申报的同时，登陆省财政平台，按要求填写并上传相关资料。书面申报及省财政平台申报均完成者，为有效申报。

申报时间为2014年10月30日-2014年11月17日。

2.推荐或自荐。推荐单位、院士或自荐人初审，对拟推荐人员，出具推荐或自荐函，附推荐人员清单及各人员推荐理由，连同申报材料一并报送广东专利奖评审办公室。

推荐材料报送截止时间为2014年11月19日。

（三）下列单位或者专家可以推荐参评专利项目和发明人

1.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专利行政管理部门；

 2.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直属机构；

3.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4.省级相关行业协会；

5.其他符合省人民政府要求的单位。

五、联系人

     省知识产权局  
     陈嘉婧，电话：020-37666326；

钟永欣，电话：020-87684622；

刘延君，电话：020-37666041。
     省级专项资金管理平台（技术支持）电话：83170996。
附件：1.广东专利奖申报书（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

       2.广东专利奖申报书（外观设计专利）

           3.广东专利奖申报书（广东发明人）

           4.广东专利奖推荐/自荐书

5.推荐名额表

6.《广东省专利奖励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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